	行政相对人名称
	杨增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结构代码、工商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行政处罚种类
	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鲁水罚决字[2023]第9号

	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号）
	孙延峰（16040718045）

付学垒（16040718036）

	违法事实
	2023年8月31日上午8点30分鲁山县水利局执法人员孙延峰、付学垒接县巡察办移交,经调查发现杨增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鲁山县马楼乡许庄村老村室斜对面河道管理范围内开采砂石资源。经实地勘察发现杨增通在鲁山县马楼乡许庄村老村室斜对面河道管理范围内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采砂石资源，经当事人确认没有办理开采砂石资源许可证，属于擅自开采砂石资源，该行为违反了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活动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采砂许可证”之规定，报请领导批准立案查处。



	主要证据材料
	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一份；2.调查（询问）笔录七份；3.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视听资料。

	处罚依据
	根据《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罚款”第六项“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采砂许可规定的区域、期限和作业方式进行采砂活动的”、第二款“有前款（一）至（六）项规定行为之一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

	适用裁量标准
	《河南省水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四十三条“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一）有上述（一）至（六）项规定行为之一，《水法》、《防洪法》有处罚规定的，按照相应的裁量标准执行，《水法》、《防洪法》没有处罚规定的，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1、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和处罚标准：停止违法行为，且已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2、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和处罚标准：停止违法行为，但在规定期限内未清除障碍也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3、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和处罚标准：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确定违法行为和处罚标准适用水行政处罚裁量等次是 “1.轻微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故确定杨增通涉嫌违法的行为为轻微违法行为。



	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申请

	法制审核情况
	审核通过

	集体讨论情况
	经讨论，全部同意1、给予壹万叁千元整罚款的处罚

	处罚内容
	1、给予壹万叁千元整罚款的处罚

	处罚决定日期
	2023.9.26

	行政处罚机关
	鲁山县水利局

	备注
	


